
 
 
 
 
 

 

 
 

2025 年 2 月 17 日 

（总第 1578 期） 
 
1.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  
 
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发布上述《通知》，主要内容包
括：从 2025 年 3 月 1 日起，对广东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
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。有条件的地市可在此基础
上适当上调，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。  

 
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表 

 
类别 月最低工资标准 

（元/月） 
（人民币） 

非全日制职工小时
最低工资标准 
（元/小时） 
（人民币） 

适用地区 

一类 2,500 23.7 广州 

2,520 深圳 

二类 2,080 19.8 珠海、佛山、东莞、中山 

三类 1,850 18.3 汕头、惠州、江门、湛江、 
肇庆 

四类 1,750 17.4 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汕尾、 
阳江、茂名、清远、潮州、 
揭阳、云浮 

 
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： 
https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qbwj/yfh/content/post_4668031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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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《最高法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设立的港资澳资企业协议选择港澳法
律为合同适用法律或者协议约定港澳为仲裁地效力问题的批复》 
 
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2 月 16 日发布上述《批覆》，自 2025 年 2

月 14 日起施行。主要内容包括：(a)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在粤港澳

大湾区深圳市、珠海市登记设立的香港、澳门投资企业，协议选择香

港特别行政区法律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为合同适用的法律，并在诉

讼中主张适用该法律，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

定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，应当予以支持；(b)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

方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登记设立的香港、澳门投资企业，协议

约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仲裁地，当事人以所涉争

议不具有涉港澳因素为由申请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，人民法

院不予支持；以及 (c) 本批复所称“香港投资企业”“澳门投资企业”是

指全部或者部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自然人、企业

或者其他组织投资，依法在内地登记设立的企业等。详情请参阅以下

网址： 
https://www.court.gov.cn/zixun/xiangqing/454941.html 
 

3. 《五部门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知》  
 
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发布上述《通知》。主要内容

包括： (a) 《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（ 2025 年

版）》、《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、原材料商品目录

（ 2025 年版）》和《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

（2025 年版）》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；以及(b) 对 2025 年 2 月

28 日前（含 2 月 28 日）批准的按照或比照《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

备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97〕37 号）规定享受进口税收优惠

政策的项目和企业，在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（含 8 月 31 日）进口设

备，继续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海关总署 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

能源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知》（工信

部联重装〔2021〕198 号）和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

https://www.court.gov.cn/zixun/xiangqing/454941.html


 
 

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〈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〉的公

告》（2012 年第 83 号）执行等。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： 
https://www.miit.gov.cn/zwgk/zcwj/wjfb/tz/art/2025/art_418dfba9c7
0449d7956b321665a4c31d.html 
 
 

 

 
 
 
 

 
 
 

關注及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 
 

《駐粵辦通訊》逢週五出版。各位可登錄駐粵辦網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關注“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”官方微

信或通過電郵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。 
 

如以電郵方式訂閱，請提供相關數據（包括：商會或公司名

稱、電子郵箱、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）至  nl@gdeto.gov.hk，並

於郵件標題注明「訂閱駐粵辦通訊」。 

免責聲明 
 

《駐粵辦通訊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

為公眾提供的資訊服務，資料搜集自有關網站、報刊媒體及

其他機構等渠道，僅供參考之用。《駐粵辦通訊》所載資料

力求準確，惟本辦對於因使用、複製或發布《駐粵辦通訊》

而招致的任何損失，一概不負任何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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